
SKDC(FAC)文件第 35/14 號  

第三次會議 :  二○一四年六月三日  

 

草 擬 本 (更 新 版 ) 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四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 

日 期 ︰  二 ○ 一 四 年 四 月 八 日 （ 星 期 二 ）  

時 間 ︰ 下 午 四 時 正  

地 點 ︰ 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3 樓 會 客 室  

 

出 席 者  

莊 元 苳 先 生      召 集 人   

吳 仕 福 先 生 G BS 太 平 紳 士  

陳 博 智 先 生     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

鍾 錦 麟 先 生  

劉 偉 章 先 生 ， M H  

王   瀚 先 生 （ 秘 書 ）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4  

 

列 席 者  

林 意 麗 女 士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聯 絡 主 任 ( 2 )  

胡 達 志 先 生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王 志 強 先 生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7  

 

(一 )  開 會 詞  

  召 集 人 歡 迎 各 小 組 成 員 出 席 是 次 會 議 ， 並 歡 迎 林 意 麗 女 士 及 王 志

強 先 生 列 席 是 次 會 議 。  

 

2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李 家 良 先 生 於 會 前 請 假 。 由 於 沒 有 成 員 反 對 ， 召 集

人 根 據 會 議 常 規 第 51 (1 )條 批 准 有 關 缺 席 申 請 。  

 

(二 )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3 .  由 於 成 員 沒 有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二 ○ 一 四 年 第 二 次 會

議 記 錄 。  

 

 

(三 )   討 論 事 項  

  地 區 層 面 推 動 政 制 發 展 相 關 的 《 基 本 法 》 宣 傳 工 作  

4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因 應 成 員 於 上 次 會 議 一 致 同 意 由 西 貢 區 議 會 及 西 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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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 政 事 務 處 合 辦 在 地 區 層 面 推 動 政 制 發 展 相 關 的 《 基 本 法 》 宣 傳 工 作 ，

秘 書 處 擬 備 了 相 關 的 活 動 建 議 、 財 政 預 算 及 宣 傳 內 容 。  

 

5 .  成 員 討 論 的 重 點 及 共 識 如 下 ：   

  《 基 本 法 》 性 質 嚴 肅 ， 不 應 過 份 卡 通 化 及 漫 畫 化 ；  

  應 增 加 巡 迴 展 覽 提 及 立 法 會 現 行 選 舉 制 度 的 篇 幅 ；  

  會 後 修 訂 的 宣 傳 內 容 ， 包 括「 節 錄 有 關 行 政 長 官 產 生 辦 法 的 條

文 的《 基 本 法 》小 冊 子 」 及 「 巡 迴 展 覽 」 所 使 用 的 展 板 ， 均 須 經

小 組 成 員 審 閱 ， 然 後 才 提 交 有 關 的 撥 款 申 請 予 區 議 會 全 體 議 員

批 閱 及 通 過 ；  

  工 作 小 組 成 員 會 出 席 相 關 宣 傳 工 作 ； 及  

  工 作 小 組 授 權 秘 書 處 跟 進 所 有 相 關 宣 傳 活 動 的 報 價 ， 以 價 低

者 得 的 方 式 選 取 承 辦 商 。  

 

[會 後 備 註 ： 秘 書 處 已 因 應 成 員 所 提 供 的 意 見 修 訂 了 相 關 的 活 動 建 議 及

財 政 預 算 ， 詳 見 <附 件 一 > ]  

 

  西 貢 區 議 會 賀 年 物 品 -選 取 承 辦 商  

6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已 於 會 前 索 取 西 貢 區 議 會 賀 年 物 品 的 相 關 報

價 ， 並 邀 請 成 員 檢 視 承 辦 商 所 提 供 的 賀 年 物 品 樣 本 及 選 取 合 適 的 承 辦

商 。  

 

7 .  經 商 討 後 ， 小 組 一 致 決 定 選 取 報 價 金 額 最 低 的 公 司 承 辦 西 貢 區 議

會 賀 年 物 品 的 製 作 及 印 刷 。 此 外 ， 小 組 授 權 秘 書 處 因 應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

會 第 二 次 會 議 就 賀 年 印 刷 品 所 審 批 的 撥 款 總 額 ， 選 取 最 大 可 印 製 數 量 的

報 價 。  

 

[會 後 備 註 ：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及 西 貢 區 議 會 已 通 過 撥 款 3 8 7 , 6 5 0 元 作 賀

年 印 刷 品 ， 故 此 會 後 修 訂 的 賀 年 物 品 印 製 數 量 如 下 :  

 

]  

 

 

 

 

(四 )  其 他 事 項  

8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 

 

 

(五 )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9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： 五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三 )下 午 四 時 正 。  

名稱 數量 

製作主題月曆 30,000個 

製作迷你月曆 20,000個 

製作利是封 470,000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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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 )  散 會 時 間  

1 0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五 時 二 十 分 結 束 。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四 年 五 月  



西貢區地區層面推動政制發展相關的《基本法》  

活動建議  

 

 項目  日期  地點  款項  (港幣 ) 

1. ＜基本法＞巡迴展覽  20/5 - 31/7 (暫擬 ):  

1.  西 貢 萬 宜 遊 樂

場 /西貢海濱長

廊 (近網球場草

地 ) 

2. 彩明商場/健彩社

區會堂 

3. 尚德廣場/尚德社

區會堂 

4. 將軍澳中心/將軍

澳廣場 

5. 坑口體育館大堂 

6. 東港城/厚德(二)

商場/南豐廣場 

7. 景林商場/景林社

區會堂 

8. 翠林商場 

9. 康城社區會堂 

 

 

 

$119,750 

(包括：租借、設

計及製作展板、

派遣工作人員看

守展板、租借射

燈及支付相關電

費 (如適用 )、租借

場地費用、所有

運輸費、公共責

任 保 險 費 用 ( 如

適 用 ) 及 其 他 相

關費用等 ) 

 

* 只 有 於 商 場 舉

行的＜基本法＞

巡迴展覽有工作

人員看守展板  

2.  學校／地區團體＜基本

法＞巡迴展覽  

(邀請區內學校及地區團

體借用展板於校內／會

址內擺放 ) 

 

 

 

20/5 - 31/7 西貢區  

 

4.  製作宣傳紀念品  

- 於巡迴展覽派發  

- 透過學校派發  

- 擺放於西貢民政事務

處諮詢中心，供市民索

取  

20/5 - 31/7 西貢區  $85,000 

(包括 :  

1. 三色原子筆

連鉛芯筆

@$2x20,000 = 

$40,000; 

＜附件一＞ 



 項目  日期  地點  款項  (港幣 ) 

 

2. USB 記憶體  

8GB@30 x 1,500 

= $45,000 

 

5.  印製節錄有關行政長官

產生辦法的條文的《基本

法》小冊子連同問答遊戲  

- 於巡迴展覽派發  

- 透過學校派發  

- 擺放於西貢民政事務    

處諮詢中心，供市民索

取  

 

20/5 - 31/7 西貢區  $30,000 

@1x30,000 

 

6 刊登地區星報及懸掛宣

傳橫額宣傳巡迴展覽  

20/5 –  31/7 宣傳橫額會懸掛於

西貢區內的主要道

路 /通道  

 

$15,000 

7 雜項  - -  $250 

   合共：  $250,000 

 

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四 年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 

日 期 ： 二 ○ 一 四 年 五 月 十 四 日 (星 期 三 )  

時 間 ： 下 午 四 時 正  

地 點 ： 西 貢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六 樓 會 議 室  

 

出 席 者  

莊 元 苳 先 生      召 集 人   

吳 仕 福 先 生 G BS 太 平 紳 士  

張 國 強 先 生  

鍾 錦 麟 先 生  

劉 偉 章 先 生 ， M H  

李 家 良 先 生  

王   瀚 先 生 （ 秘 書 ）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4  

 

列 席 者  

胡 達 志 先 生      西 貢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行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
 

(一 )  開 會 詞  

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陳 博 智 先 生 於 會 前 請 假 。 由 於 沒 有 成 員 反 對 ， 召 集

人 根 據 會 議 常 規 第 51 (1 )條 批 准 有 關 缺 席 申 請 。  

 

(二 ) 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錄  

2 .  由 於 成 員 沒 有 任 何 修 訂 建 議 ， 小 組 一 致 通 過 二 ○ 一 四 年 第 三 次 會

議 記 錄 。  

 

 

(三 )   討 論 事 項  

  西 貢 區 議 會 賀 年 物 品 -初 步 揀 選 西 貢 區 議 會 2 0 1 5 年 月 曆 相 片  

3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於 早 前 會 議 上 ， 各 成 員 已 落 實 2015 西 貢 區 議 會 月 曆

的 主 題 為 「 西 貢 區 特 色 生 物 」 ， 請 成 員 就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、 生 態 教 育 及

資 源 中 心 及 麻 鷹 節 所 提 供 的 照 片 作 初 步 揀 選 。  

 

4 .  經 討 論 後 ， 成 員 初 步 揀 選 了 12 張 相 片 。 由 於 所 揀 選 的 生 物 照 片 全

屬 海 洋 生 物 ， 成 員 把 區 議 會 月 曆 的 主 題 修 定 為 「 西 貢 區 海 洋 魚 類 」 。  

草 擬 本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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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已 收 到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(下 稱「 知 專 」)相 關 負 責

人 的 初 步 答 覆 ， 應 邀 為 區 議 會 工 作 報 告 、 月 曆 及 利 是 封 設 計 封 面 。 為 配

合 知 專 設 計 學 院 方 面 的 既 定 程 序 ， 請 成 員 推 薦 一 位 代 表 與 知 專 的 負 責 人

簽 定 一 份 合 作 協 議 ， 讓 知 專 能 正 式 邀 請 學 生 為 區 議 會 設 計 相 關 封 面 。  

 

6 .  成 員 一 致 推 薦 莊 元 苳 先 生 為 區 議 會 的 代 表 。 此 外 ， 成 員 建 議 區 議

會 的 宣 傳 品 能 加 上 鳴 謝 知 專 及 獲 邀 設 計 的 學 生 的 姓 名 。  

 

 

  邀 請 全 體 議 員 派 發 區 議 會 工 作 年 報 及 《 基 本 法 》 宣 傳 品  

7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《 基 本 法 》宣 傳 工 作 的 撥 款 申 請 已 獲 得 區 議 會 通 過 。

成 員 就 邀 請 全 體 議 員 一 同 派 發 區 議 會 工 作 年 報 及 《 基 本 法 》 宣 傳 品 的 安

排 詳 情 如 下 ：  

 

  日 期 ： 2 0 1 4 年 6 月 7 日 (星 期 六 )  

  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至 下 午 1 2 時 3 0 分  

  地 點 ：  

a )  西 貢 碼 頭 (集 合 時 間 ： 上 午 1 0 時 正 )   

b )  將 軍 澳 廣 場 (集 合 時 間 ： 上 午 1 1 時 3 0 分 )  

  每 個 地 點 的 派 發 時 間 約 一 小 時  

  秘 書 處 會 安 排 車 輛 接 載 議 員 由 將 軍 澳 政 府 綜 合 大 樓 往 西 貢 碼

頭 ， 以 及 由 西 貢 碼 頭 往 將 軍 澳 廣 場 。  

  小 組 將 向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申 請 有 關 撥 款 。  

 

  為 居 民 團 體 舉 辦 的 中 秋 節 日 燈 飾 印 製 「 西 貢 區 議 會 」 貼 紙  

8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於 二 ○ 一 三 年 第 三 次 會 議 ， 建 議

由 本 工 作 小 組 考 慮 印 製 「 西 貢 區 議 會 」 字 樣 的 貼 紙 ， 派 發 予 向 區 議 會 申

請 撥 款 舉 辦 中 秋 節 燈 飾 的 區 內 居 民 團 體 ， 以 作 宣 傳 之 用 。  

 

9 .  經 討 論 後 ， 成 員 同 意 印 製 「 西 貢 區 議 會 」 貼 紙 ， 並 授 權 秘 書 處 跟

進 印 製 的 事 宜 。 此 外 ， 成 員 亦 同 意 向 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提 出 建 議 ， 如 申

請 團 體 沒 有 使 用 區 議 會 所 提 供 的 貼 紙 ， 將 不 獲 區 議 會 發 還 開 支 款 項 。  

 

(四 )  其 他 事 項  

  西 貢 區 議 會 宣 傳 片  

1 0 .  召 集 人 報 告 ， 秘 書 處 就 製 作 西 貢 區 議 會 宣 傳 片 的 報 價 已 接 近 完

成 ， 暫 定 六 月 底 截 標 ， 隨 後 邀 請 有 意 合 作 的 承 辦 商 出 席 工 作 小 組 的 下 一

次 會 議 ， 展 示 他 們 的 初 稿 及 參 考 資 料 讓 成 員 甄 選 。  

 

1 1 .  成 員 就 宣 傳 片 的 討 論 結 果 如 下 ：  

  相 關 宣 傳 片 除 了 會 被 上 載 至 西 貢 區 議 會 網 站 及 網 上 多 媒 體 平 台

外 ， 亦 會 透 過 光 碟 及 U S B 記 憶 體 兩 種 形 式 派 發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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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預 算 燒 錄 光 碟 的 數 量 由 5 , 0 0 0 至 1 0 , 0 0 0 不 等 (視 乎 報 價 )； 以 及  

  預 算 製 作 U S B 記 憶 體 的 數 量 由 5 0 0 至 1 , 0 0 0 不 等 (視 乎 報 價 )。  

 

 

  區 議 會 宣 傳 單 張  

1 2 .  召 集 人 表 示 ， 成 員 於 第 二 次 會 議 同 意 每 三 至 四 個 月 印 製 單 張 ， 以

向 居 民 宣 傳 西 貢 區 議 會 集 體 成 功 向 當 局 爭 取 落 實 惠 及 居 民 的 政 策 及 工

程 。 由 於 一 個 季 度 並 沒 有 太 多 實 質 的 政 策 及 工 程 可 以 完 成 ， 以 及 區 議 會

亦 會 定 期 印 製 年 報 及 屆 報 ， 實 際 作 用 不 大 。 經 討 論 後 ， 成 員 同 意 取 消 製

作 區 議 會 宣 傳 單 張 。  

 

(五 )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

1 3 .  下 次 會 議 日 期 為 七 月 三 日 (星 期 四 )下 午 四 時 正 。  

 
(六 )  散 會 時 間  

1 4 .  成 員 沒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項 。 會 議 於 下 午 五 時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
西 貢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行 政 委 員 會  

宣 傳 及 編 輯 工 作 小 組  

二 ○ 一 四 年 五 月  




